
农业财务

建设黑龙江农业

强省的财政思考

周振东

黑龙江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大省和重要的商

品粮基地。现有耕地面积 1.34亿亩，居全国之

首；人均占有耕地 3.27 亩，是全国平均数的 3

倍；粮食产量居全国第六位，商品量居全国第一

位，并且尚有大量待开发的荒源、水面。这表

明，黑龙江省完全具备向农业强省跨越的条件

和雄厚的物质基础。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

的重要经济杠杆和国家资金分配的主渠道，在

建设农业强省中居于重要位置，必须增强历史

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

推进农业强省建设，为发展黑龙江经济，振兴全

省财政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财政支持农业强省建设，首先必须对农

业产业的特殊性和重要作用有充分认识，自觉

地保护、支持和促进农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农业有了历史性

的发展，为全省乃至全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但弱质农业带来的问题仍很突

出。一是基础设施“吃老本”和不配套的问题相

当严重。80 年代以来，农业机械的更新速度已

跟不上报废的速度，到 1994 年底全省大中型拖

拉机已减少 3.3% ，有 3300多个村没有链轨拖

拉机；全国农副产品加工动力机械占农村总动

力的 14% ，而黑龙江省仅占 9% ；水利工程老化

和不配套，电力、储运力量不足等问题也远没有

解决。二是粮食产量的上下波动较大。据有关

部门分析，1978 至 1994 年黑龙江省粮食产量

增长率最大值为 39%（1990 年），最小值为 -

20%（1985 年），最大与最小之差为 59 个百分

点；近 17 年中，低于 0 的负增长有 7 年，高于 9

的高增长有 5 年。可见，稳住粮食产量并保证

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仍是摆在农业强省

建设面前的重要任务。三是农民收入稳定性很

差，提高粮价的收入大部分被生产资料提价吃

掉。据测算，1990 年到 1994 年，黑龙江省农民

人均纯收入增加 633 元，而可比收入仅增加

189 元，增收部分的 2/3 以上被各种增支因素

抵消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一高（农资价格）、

一低（粮价）、一重（负担）”是分不开的，也是农

民乃至农业本身所不能解决的。财政通过工作

帮助、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为农业排忧解难，是

应尽的责任。
农业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更是财政收

入的直接和间接提供者。财政支持农业发展、

建设农业强省，也是培植财源、振兴财政的重要

途径和根本性措施。黑龙江省轻工业所需原料

近 4/5 来自农业，乡镇企业基本上是以农副产

品为原料；外贸出口额的 2/3也来自农牧业产

品。全省 84% 的县（市）为农业县，以农副产品

为原料的县办工业的产值大体占工业总产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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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以上。农业的丰歉已经成为直接制约全省

制糖、酿酒、乳品、亚麻、纺织、浸油、卷烟、医药

和外贸等行业的生产发展和效益提高的决定性

因素，而这些行业恰恰又是黑龙江省财政收入

的重要来源。据不完全统计，1994 年黑龙江省

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企业所提供的消费

税、增值税占两税总额的一半左右，占轻工业两

税总额的 90% 以上。如果加上财政通过农业

“四税”直接取得的十几亿元收入，全省财政收

入来自农业方面的份额，大体可达到 80% 左

右。可见，黑龙江省工业尤其是县级工业离开

农业“第一车间”强有力的支撑，不可能有生产

的稳定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同时财政也将成为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支

农就是培植财源，就是支持自己。
可耕土地多，深度开发潜力大，是黑龙江省

的最大优势。财政支持农业发展，建设农业强

省，是扬己之长振兴经济的最佳选择。黑龙江

省经济能否加快发展，首先取决于农业的发展。
黑龙江省不仅现有耕地比较多，而且尚有 2400

万亩宜农荒地、6500 多万亩草原和 8000 多万

亩中低产田以及大量可用水面、林地、荒山、荒

坡，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全省农村经济

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物质保证。过去十几年，

黑龙江省农村经济就是依托这些资源，成为拉

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978 到 1994

年，全省农村经济增加值翻了两番，全省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额中 46% 来自农村经济。1995 年

县域经济增长额占全省社会总产值增长额的

2/3强。这表明，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新的生长

点主要在农村，振兴全省经济的希望也主要在

农村，财政部门支持全省经济发展的重点必须

放在农村。
二、财政支持农业强省建设，当务之急是持

续有效地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

农业的发展，农业强省的建设，一靠政策，

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就财政部门而言，政策是

带有“含金量”的政策，科技是投入支撑的科技，

哪一项都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支持。“八五”期间

全省财政支农支出达 53.6亿元，比“七五”期间

增长 13.3% 。尽管如此，受财力的制约，加之

近些年来职工工资等刚性支出增长较大，全省

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只有 9.1% ，远

远满足不了农业发展对财政资金的需求，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增加财政支援农

业的投入力度，已经成为发展农业、建设农业强

省的当务之急。那么，财政如何增加对农业的

投入呢？

第一，大力组织收入，依法增加财政对农业

的投入。在目前财政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

情况下，靠紧缩其他方面投入增加支农支出是

十分有限的。《农业法》要求，提高财政支农投

入总量和增量，确保预算内财政支农支出增长

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地方财政

机动财力绝大部分要用于农业，这已经指明，财

政支农资金的增加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总量的

增加，也就是说有了经常性财政收入的高增长

才会有支农支出的高增幅。因此，财政部门必

须把主要精力放在积极培植财源、大力组织收

入上来，千方百计地把“蛋糕”做大。并在此基

础上，精打细算，紧缩其他方面支出，增加地方

机动财力，以保证全省财政支农资金每年都有

较大幅度的增长。
第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通过

财政贴息、定向定额补贴等多种形式的投入方

式，逐步建立起财政支农资金的政策引导机制。
实践证明，黑龙江省这方面的潜力是巨大的，

“八五”期间仅支援农业生产这一块，就吸引和

拉动部门、企事业、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等社会

资金 300 多亿元。如果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

度，势必获得以一引十、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加大财政投入的整体力度，全面推行

上下按比例配套投入的办法，诱发财政支农的

联动效应。目前，国家下拨的财政支农专项资

金多数已采取了这种办法。省、市、县、乡各级

都要实行这种办法，逐步形成强制性的上下逐

级联动投入机制。这样既能调动上级投入的积

极性，又能调动下级配套的积极性。
第四，改变投入方式，逐步扩大有偿投入份

额，不断壮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的后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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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黑龙江省对部分

支农专项资金的投入方式进行了变无偿投入为

有偿投入的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既增加了

财政再投入的力量，又促进了投资效益的提高。
今后除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抗旱除涝

等非经营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仍继续采

取无偿投入方式外，对经营型、效益型农业项

目，则应加快改革步伐，区分不同情况，逐步变

无偿投入为有偿投入，尽快实现财政支农专项

资金投入——有效回收——再投入的良性循

环。
三、财政支持农业强省建设，必须集中财

力，抓住重点，努力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益和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果

财政支农的重点必须体现政府宏观调控的

取向，符合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从

黑龙江省的农业状况和各地的经验看，今后全

省财政支农的重点应是：

——针对农业基础薄弱、整体抗灾能力不

强的实际，重点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是

农业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建设农业强省的

长远大计。
——针对农业科技含量低，农村文化教育

落后的实际，重点支持农业科技进步和提高劳

动者素质。财政支持科技长入农业，一是要支

持农业科研，促进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快出、多

出质量好、产量高的新品种，多出新技术、新机

械；二是要支持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通过各

种培训，提高农民掌握、应用农业新技术的能

力；三是要支持农业科技的推广普及，把农业实

用技术送到千家万户，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四是要支持新兴的高科技支农

工业，以加大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针对农业初级产品多，深加工程度低、

效益差的实际，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建设。财

政部门要对拟定的产业化项目实行严格的项目

管理，配合有关部门搞好可行性论证，建立层层

的项目责任制度，保证支持的项目达到预期效

果；要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做到定项不留资金

缺口，并保证资金按时到位，合理使用；要根据

省情，尽快制定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
——针对农业产品商品化水平低，农民参

与商品流通能力弱的实际，大力支持以配套服

务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各

级财政部门要切实把支持支农服务体系建设列

为财政支农的重点，面向产前、前中、产后服务，

配合和帮助主管部门把乡镇综合服务站办好。
一是要完善以财政资金为导向的资金支持体

系，搞好资金匹配，并注意与其他社会资金形成

合力，同步向服务体系建设倾斜；二是要支持以

搞活流通为重点的农副产品贸易与批发市场建

设，鼓励、引导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支持乡级服

务组织兴办流通领域的服务性经济实体，不断

增强为农民服务的功能；三是要支持完善已建

立但尚未达到验收标准的各类服务站尽快达

标，支持村级完善科技服务室和专业服务组以

及示范田建设，全方位促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

系上档次、上规模。
四、财政支持农业强省建设，必须充分发挥

财政的经济杠杆作用，强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的宏观调控

对农业实施保护政策，是农业发展的自身

要求，也是建设农业强省不可缺少的保证措施。
财政作为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对保护农业负

有直接的责任。财政保护、支持农业，首先，要

适时调整用于工业与农业的资金分配比重，适

度向农业倾斜。其次要随着工业化程度和经济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支持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向

农业让利。第三，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农业

的各项政策，并切实保证落实。第四，要积极参

与其他涉农工作的改革和难点问题的解决。如

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加重农民负担问题，农

用生产资料价格猛涨，中间盘剥环节多的问题，

等等，对这些涉农问题，财政部门应积极配合有

关部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加以解

决。特别是对截留、挪用支农资金的问题要严

肃查处，确保支农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并发挥应

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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